宁波市海曙区法院，为什么我把“人民”去掉了，因为海曙区法院就是他们自己家开的，从未关心过人民群众，最近我收到了多名海曙区群众的诉求，说法官判决不公正，经过我的实地调研确实存在明显问题，一位海曙区老百姓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承办法官的问题，结果遭到了打击报复，出于公心我主动进行监督、批评，想不到我这样的公众人物也同样被打击报复陷害。海曙区法院利用公家名义和力量，对当地群众图谋进行打击报复陷害行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：公民享有平等权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，不受任何差别对待，海曙区法院的判决书明显偏袒和包庇一方，滥用职权、假公济私、粗暴冷硬等行为已经涉嫌违纪违法。最为严重的是，这并不是个别法官，而是海曙法院整体都存在集团行为。对于海曙区法院领导我们进行了问题反馈，海曙区领导不但没有承担起应有责任和担当，没有以身作则，没有对个别法官进行教育，反而还对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包庇袒护。

海曙区法院的手段极其恶劣，对举报人、批评人、监督人进行非法跟踪定位，个别法官还打电话给监督人恐吓、威胁，他们如此无视党纪国法不可能只是法官个人行为，背后肯定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为他们撑腰。

有一位当事人未成年小孩脑出血住院，开庭之前多次打电话给承办法官说明情况，结果遭到了粗暴和冷硬的态度，简直毫无人性可言，更不用谈法官职业道德了。

特此：我代表宁波市海曙区的人民群众向您公开这封信，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报复陷害所以不敢发声。海曙区法院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，就是先斩后奏，先对当事人下手限制人身自由再后补材料。

社会活动家杨文彬
2025年11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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